


1、概述

环境信息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

概述、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公众查阅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环境影响报

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

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构索取补充信息

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

具体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总纲》（HJ2.1-2016）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及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向公众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

为此，我单位进行了 2次公示，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为于 2024年

7月 18日，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日，二次公示为十个工作日。使公

众了解拟建工程概况、工程建设目的、可能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拟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初步结论，并征询公众意见，本次公众参与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和发放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多种形式。

。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第九条规

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

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本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为 2024年 7月 18日-2024年 7月 28日，公示内

容如下：

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

产能建设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告

我单位委托吉林东北煤炭工业环保研究有限公司开展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

产能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规定，现将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

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公告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选址选线：拟建项目地址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

建设内容：2025 年在新北油田进行产能建设部署，共部署开发井 75 口，其中油井 50 口，水井 25

口。配套转注 2 口井。新井平均单井设计日产油为 0.9t/d，建产能 1.35×104t。平均单井设计井深

580m，进尺 4.35×104m。



建设项目性质：改扩建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中油吉林油田分公司新立采油厂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薛工：13304380365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吉林东北煤炭工业环保研究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格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48 号《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中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为准，

详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电话：15834918286

邮件：请将意见和建议发至 429207929@qq.com 中，邮件标题中务必注明“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

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字样，否则，造成的意见未受理现

象，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信件：长春市绿园区正阳街道皓月大路 2641 号，130000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采取环保网站公示，第一次公示截图如图 1，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无人咨询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无人在公示期间提出异

议。

3、征求意见搞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间

第二次公示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25日。

公示内容如下：

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

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名称：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 口井 2025 年产能建设项目；建设

性质：改扩建；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新立采油厂；建设地点：拟

建项目地址位于松原市前郭县境内；建设内容：2025 年在新北油田进行产能建设部署，共部署开发

井 75 口，其中油井 50 口，水井 25 口，共分布在 36 个平台。另外配套转注 4 口井（井号：新+23-11、



新+5-015、吉+9-9、吉+17-3）。新井平均单井设计日产油为 0.9t/d，建产能 1.35×104t。平均单

井设计井深 580m，进尺 4.35×104m。

本次共新建 49 条管线，总长度为 26.07km，其中，新建集输管线 15.69km，共 22 条，管材为酸酐

固化高压玻璃钢管；新建注水管线 10.38km，共 27 条，管材为柔性复合高压输送管。共穿越 38 处，

其中，穿越土路 12 处，穿越水泥路 21 处，穿越水渠 5 处。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纸版查阅方式电子版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2UUvtKY6kkspmSLls75Tg?pwd=7343 提取码: 7343 纸质版查阅途

径：公众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查阅。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范围为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民众、有关单位等。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bVlJlAj7FZ20loJsK6Y5pQ?pwd=sk4m 提取码: sk4m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将意见填写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可

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寄信件等方式进行反馈，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可电话咨询。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信息公开后 10 个工作日以内。

7、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新立采油厂；联系人：薛科长；

联系地址：松原市采油厂；电话：13304380365；环评单位：吉林东北煤炭工业环保研究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工；单位地址：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 2641 号；电话：15834918286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采用的当地主流报纸、网络公示及现场公示，公示地点为距离本

项目最近的村屯。

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9月 12日-2025年 9月 25日



网页截图见下图：

图 2 网页截图

3.2.2 报纸

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

建设项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

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城市晚报》投放量大、覆盖面广、涵盖人群多，是当

地易于接触的报纸。为提高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我公司选取《城市晚报》

进行环评信息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

2025年 9 月 18 日及 2025年 9 月 19日，在《城市晚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具 体 公 示 情 况 见 图 ：



图 3报纸公示



图 4报纸公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新立采油厂 2025 年 9 月 23

日于项目所在地附近进行现场公示，具体公示情况下图。



图 5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新立采油厂于项目所在地、环

评单位所在地分别提供纸质的《新立采油厂新北油田新北区块 75口井 2025年产

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

没有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行公众意见调查。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报批前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本项目公示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